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22 年度，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严格按照《公

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本着对全体股东负责的精神，积极有效地开展工作，切实维护公司利益和全体

股东权益。公司全体监事认真履行监督职责，通过列席或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

了解和掌握公司的经营决策、投资战略、财务状况和生产经营情况，对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行职责情况进行了监督，促进了公司规范运作。现将 2022 年监事

会主要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2 年度，公司监事会共召开 8 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决议内容的签署

以及监事权利的行使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

规定，对公司法人治理的不断健全和完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具体情况如下： 

会议时间 会议名称 
会议召开

方式 
会议审议议案 

2022年3月

21 日 

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四次

会议 

通讯方式 1 
关于全资子公司扬州光洋世一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022年4月

14 日 

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五次

会议 

现场结合

通讯方式 
1 

关于变更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业绩

考核指标的议案 

2022年4月

28 日 

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六次

会议 

现场结合

通讯方式 

1 关于《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关于《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2 年度

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3 关于《202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4 关于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5 关于《2021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6 关于续聘公司 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7 
关于《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的议案 

8 
关于公司 2021年度关联交易实施情况及 2022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9 
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10 关于公司《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2022年5月

28 日 

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七次

会议 

通讯方式 1 

关于确认全资子公司扬州光洋世一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增资扩股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情况

的议案 



2022年8月

29 日 

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八次

会议 

现场结合

通讯方式 

1 关于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2 
关于《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的议案 

2022年 10

月 27日 

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九次

会议 

现场结合

通讯方式 
1 关于公司《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2022年 12

月 13日 

第四届监事

会第二十次

会议 

通讯方式 

1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2 
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2022年 12

月 30日 

第四届监事

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 

通讯方式 

1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2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2.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2.3 发行数量 

2.4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2.5 发行定价及定价原则 

2.6 限售期安排 

2.7 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2.8 上市地点 

2.9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滚存未分配利润安

排 

2.1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 

3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4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

分析报告的议案 

5 
关于无需编制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的议案 

6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

取填补措施的议案 

以上监事会决议公告刊登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http://www.cninfo.com.cn/）。 

二、2022 年度监事会的意见和建议 

     报告期内，监事会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发布的有关上市公司

依法治理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公司2022 年度有关工作事项提出合理意见和建议，

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依法运作情况 

报告期内，监事会成员认真履行职责，恪尽职守，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应的

法律法规，通过列席董事会、股东大会，对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决

议事项、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进行了监督和检查，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在执行公司职务时能够勤勉尽责，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规

定，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二）检查公司财务情况  

报告期内，监事会对 2022 年度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财务工作等进行了监督、检查

和审核。认为公司财务管理、内控制度健全，财务运作规范，公司定期财务报告真

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客观、公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三）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通过对公司 2022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核查。认为

2022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使用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募集资金的存放与

使用合法、合规，未发现违反法律法规及损害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四）检查关联交易情况 

报告期内，监事会对公司 2022 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行为进行了核查，关联交易

定价公允，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利用关联关系输送利益或侵占公司利益的情形，也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五）公司内部控制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已严格按照《公司法》《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公司章程》

及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和内部控制组织

架构，有效保证了公司各项业务活动的有序开展，起到了较好的风险防范和控制作

用。公司出具的《2022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全面地反映了

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公司内部控制合理、有效。 

（六）利润分配情况 

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

监事会同意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七）对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意见 

报告期内，监事会对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预留授予的相关事

项进行了审议，并对相关审议程序、激励对象主体资格等情况的合法合规性出具了

审核意见，维护了公司、激励对象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监事会 2023 年度工作计划       

2023 年，公司监事会将严格按照《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忠实、勤勉地履行监事职责，依法监督董事和高级人员的履职行

为，，推动公司依法合规经营。重点关注公司定期报告编制，从严把关，确保内容

客观、真实、准确。同时，继续加强监督职能，依法列席、出席公司董事会和股东



大会，定期组织召开监事会工作会议，及时掌握公司重大决策事项，确保各项决策

程序的合法性，进一步加强内控制度有效运行，防范经营风险，促进公司持续、稳

定发展，切实维护中小投资者及全体股东的合法利益。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 年 3 月 27 日 


